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阎人社监罚字〔2021〕第4号


拟处理对象：  西安市阎良区七福珠宝店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人乐超市1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10114MA6W2QG431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或负责人：  翁美华                                      

经调查核实，你（单位）存在非法收取4名员工押金的违法行为。
你单位非法使用童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2、四名员工押金单；3、调查询问笔录；4、人员花名册。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以每人500元的标准，共处以2000元（贰仟元整）罚款。

罚款限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出具的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后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者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主动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 系 人： 董疆波  井一名        联系电话： 029—86876606                            
监察机构地址：  西安市阎良区前进路95号（人力资源大厦后院二楼）                                              
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章）

2021年9月13日     
注：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附案卷，一份由法制机构存档。
